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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1年省级涉农项目的公示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2021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农〔2021〕11号）等要求，按照“三突出、一确保”和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，现对2021年实施的涉农项目进行公示，时间从2021年3月19日至26日。公示期间，如有异议，可以书面或电话方式向县财政局农业股进行反映，联系人及电话：廖志杰0753-443537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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